
臺中市職業災害勞工主動服務-「一般」案件之服務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接案評估 

職災勞工服務窗口 

 

以大台中系統、職安署資訊系統、親洽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或其他方式進案 

 

職災通報來源 

勞保名冊 機關內部 勞檢單位 就服機構 醫院 認可醫療
機構 

職能復健
機構 

其他縣市職
災服務窗口

P 

職業傷病
通報 媒體報導 其他 主動求助 

疑似職業災害 非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 

職災 非職災 
依需求轉介 
不開案 

轉介認可 
醫療機構 

進行 
開案評估 

一般諮詢 

擬訂處遇計畫 

服務與追蹤 

結案 

開案服務 

有服務需求 

結案追蹤 
結案兩個月後 

進行結案後追蹤 

無服務需求或追蹤

三次無法取得聯繫 

結束 
 結案後追
蹤 


